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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0-010

深圳某公司诉上海某公司、广州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数值限定技术特征的等同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发明专利权 数值限定技术特征 等同

基本案情

深圳某公司诉称：上海某公司、广州某公司存在制造、销售侵权产

品等行为，侵害了深圳某公司专利号为201310348393.0、名称为“一种

伸缩套管锁紧装置”的发明专利权。故请求判令：上海某公司、广州某

公司停止侵害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6188元。

上海某公司辩称：上海某公司不是该产品的制造商，也没有专用设

备和模具。在收到本案传票之后，被诉侵权产品已全部下架。上海某公

司销售的产品有合法来源，依法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认定侵权，深

圳某公司索赔100万元金额过高。

广州某公司辩称：广州某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有合法来源，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深圳某公司请求保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即：一

种伸缩套管的锁紧装置，包括上端口沿壁体轴向设有导槽（12）的套管

（7）、插入该套管（7）的插入管（1）、套于所述套管上端口外圆的束

环夹（4）、连接于所述束环夹开口端的偏心锁紧手柄（3），所述的插

入管（1）外圆壁面上沿轴向设置有平面结构（8）；所述束环夹（4）的

内圆壁面设有限位块（9），该限位块朝向束环夹中心的为一限位平面

，该限位平面与所述插入管（1）外圆壁面的平面结构（8）相贴合，其

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块（9）的背面呈弧形面，限位块（9）背面由一导

片（10）与束环夹（4）的内圆壁面连接，该导片（10）卡于所述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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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导槽（12）中，所述限位块（9）背面的弧形面贴合于所述套管

（7）的内圆壁面；所述限位块（9）的限位平面的横向宽度（L）为束环

夹（4）的内径的0.5-0.8倍。

双方当事人关于技术方案的唯一争议是，涉案专利限定了“限位块

的限位平面的横向宽度（即L）为束环夹的内径的0.5-0.8倍”，被诉侵

权产品对应的L是束环夹内径的0.45倍，二者是否构成等同。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21年1月4日作出（2019）粤73知民初1399号

民事判决：驳回深圳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深圳某公司不服，提出上

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查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在专利实质审查过程中

有过多次修改，其申请文本为：1.一种伸缩套管的锁紧装置，包括上端

口沿壁体轴向设有导槽（12）的套管（7）、插入该套管（7）的插入管

（1）、套于所述套管上端口外圆的束环夹（4）、连接于所述束环夹开

口端的偏心锁紧手柄（3），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插入管（1）外圆壁面

上沿轴向设置有平面结构（8）；所述束环夹（4）的内圆壁面设有限位

块（9），该限位块朝向束环夹中心的为一限位平面，该限位平面与所述

插入管（1）外圆壁面的平面结构（8）相贴合，限位块（9）由一导片

（10）与束环夹（4）的内圆壁面连接，该导片（10）卡于所述套管

（7）的导槽（12）中。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伸缩套管的锁紧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块（9）的限位平面的横向宽度（L）为束环夹

（4）的内径的0.5-0.8倍。……专利实质审查过程中，深圳某公司曾将

上述权利要求2的附加技术特征添加至权利要求1。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四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

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基于此，深圳某公司对权利要求1修改增加了“所

述限位块（9）的背面呈弧形面”和“所述限位块（9）背面的弧形面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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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所述套管（7）的内圆壁面”技术特征并获得授权。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民终985号民

事判决：一、撤销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知民初1399号民事判

决；二、上海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深圳某公司赔偿经

济损失30万元，支付合理维权开支6188元；三、驳回深圳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中以数值或者连续变化

的数值范围限定的技术特征，不宜绝对排除等同原则的适用。也即，除

非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后认为专利技术

方案特别强调该数值或者数值范围对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否则仍应站

位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视角，结合有关数值的差值相对于数值限定的

技术特征在整体技术方案中所起的作用有无实质性影响认定其是否构成

等同技术特征。同时，专利权利要求具有公示性，为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对于以数值或者数值范围限定的技术特征，在适用等同原则时应予严

格限制。只有数值或数值范围上的差异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属于

显而易见的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所实现的技术功能和达到的技术效果

实质相同，综合考虑技术领域、发明类型、权利要求修改内容等相关因

素后，认定等同既不违背社会公众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合理期待，又

可以公平保护专利权利益的，才能够认定构成等同技术特征。

本案中，根据专利授权审查档案可以确认，争议技术特征“限位块

的限位平面的横向宽度（即L）为束环夹的内径的0.5-0.8倍”并非涉案

专利发明点。涉案专利获得授权是基于专利申请人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四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对权利要求1增加了限位块背面与套管内圆壁

面相配合的弧形面结构技术特征。在此情形下，对于认定涉案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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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上述数值范围特征不宜完全排除等同侵权的可能性。结合专利说

明书[0011]段关于“保持限位平面的横向宽度最好大于束环夹内径的

0.5倍，以保证限制插入管的相对转动”的记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知

，上述数值范围在专利技术方案中的作用是为保障插入管的稳定性。因

此，对于能够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的特别接近限定数值范围内的数值，仍

存在将其纳入等同技术特征认定范围的有限可能性。因被诉侵权产品与

涉案专利相比，数值比例差值仅为0.05，差值范围在10%以内，对于自行

车领域技术人员而言，二者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基本相同，而且所实现的

功能和达到的效果实质相同，故应认定二者构成等同技术特征。综上

，被诉侵权产品具有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

等同的技术特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裁判要旨

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中以数值或者连续变化的数值范围限定

的技术特征，不宜绝对排除等同原则的适用，但应予严格限制。当具有

差异的数值或者数值范围系以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实现实质相同的功

能，达到实质相同的效果，且本领域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

够联想到；同时，综合考虑技术领域、发明类型、权利要求修改内容等

相关因素，认定有关技术特征等同既不违背社会公众对权利要求保护范

围的合理期待，又可以公平保护专利权的，可以认定构成等同技术特征

。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4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59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第1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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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7条）

一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知民初1399号民事判决

（2021年1月4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985号民事判决（2023年

4月26日）


